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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权是我国传统的特有法律制度
。

随着我国民事立法的逐步完善
,

许多学者建议在我国未

来的民事立法中确认典权制度
,

并论证 了其可行性
。 、

补 我们对此表示赞同
。

在立法上确认典权

制度
,

首先必须从理论上明确典权的 基本问题
。

为此
,

我们拟结合我国的典权司法实践
,

借鉴近

代典权立法
,

对典权的法律性质
、

设定
、

当事 人的权利等基本间题作一探讨
,

并就此提出典权立

法的初步构想
。

一
、

典权 的法律性质

典权是一种物权
。

但典权是何种性质的物权
,

学说上历来存有争议
。

在台湾和大陆学者中
,

存在着用益物权
、

担保物权
、

特种物权说三种观点
。

② 用益物权说为通说
。

我们认为
,

现今之典权是一种用益物权
,

而非担保物权
,

更非兼具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双

重性质的特种物权
。

因为
,

典权不具有担保物权的法律性质
。

1
.

典权不具有变价受偿性
。

担保物权的变价受偿性是指 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
,

债权人得

将担保物变价
,

以优先清偿其债权
。

变价受偿性是担保物权为价值权的集中表现
。

在典权关系

中
,

典权 人在典期届满
,

出典人不回赎典物时
,

典权 人并不是将典物变价
,

以使典价得到补偿
,

而是直接取得典物的所有权
,

因而
,

典权不体现为价值权
。

其原因在于典权人并非以获得典物

的价值权为 目的
,

而在于获得典物的使用价值权
。

故典权体现为使用价值权
。

有人认为
,

典权

人育排取得
.

旅物的 所有村 旱业权的相 恨方拚
.

闪而旅村且有相俱物柯件后
_

③ 我们认为
.

班权

人直接取得典物的所有权并无担保作用
。

因为无论典物的价值是否与典价相等
,

典权关系均归

消灭
,

不存在
“

多退少补
”
的问题

。

2
.

典权不具 有不可分性
。

担保物权的不可分性是指担保物权的效力就债权的全部及于担

保物的全部
,

即债权人在债权没有全部清偿前
,

可对于担保物整体上主张担保物权
;
担保物的

部分变化或债权的部分变化均不影响担保物权的整体性
。

在典权关系中
,

如果典物部分丧失
,

则典权范围相应减少
。

如台湾民法典第 9 20 条规定
:

典物如 因不可杭力而一部灭失时
,

出典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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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其余存部分为回赎时
,

得山原典价
,

扣
,

扣减典物灭 失部分灭失时价值之半数
,

但以扣尽原典

价 为限
。

可见
,

典权无不可分性
。

j
.

典权小只有物 L代 1价日
. 』

斗日保物权的物 仁代 (立性是指于I t保物权的效 力及 于担保物的代

替物
,

也就是可以从担保物的代替物 中实现债权清偿
。

担保物权的物上 代位性取决于担保物权

的价值权属性
。

典权不具有物
_

L代位性
。

典物灭失
,

典权便不复存在
;
典物部分灭失

,

除重建修

缮外
,

典权就典物灭失部分消灭
。

台湾 民法典第 920 条规定
:

典权存续中
,

典物因不可抗力致全

部或
一
部灭 失者

,

就其灭失部分
,

典权 与回赎权均归消火
。

因此
,

典权为物的有限责任
。

① 典权

之所以不具有物上代位性
,

是因为典权是以 获取典仅的使用价值为 目的
,

是一种使用价值权
。

如果典物不存在
,

其使用价值就无法实现
,

自为其他物所无法代替
。

4
.

典权不具有从属性
。

担保物权的从属性是指担保物权的发生与存在必须以一定的债权

关 系为前提
,

即担保物权从属于其所担保的债权
,

它们之间形成主从关系
。

没有主债权的存在
,

就不存在担保物权
。

典权的发生与存在不具有从属性
。

典权人与出典人之间不存在债权关系
。

出典人接受典价并非借款
。

因 而典权并无担保之对象
,

而是一种独立存在的权利
。

有人认为
,

就典价为金钱且须偿还的角度看
,

实质上是出典所负的金钱债务
。

。 我们认为不然
。

典价为金

钱 固然不错
,

但典价并非必须偿还
。

是否偿还典价
,

完全取决于出典人的意志
。

出典人可以视

情况决定是否归还典价而回赎典物
。

出典人只有回赎权而无回赎义务
。

有人认为
,

在出典 人不

回赎典物时
,

出典人是以将典物所有权转移给典权人为清偿债务的方法
,

并非出典人无偿还典

价的义务
。
③此说亦不妥

。

如依此说
,

一则出典人到期 不偿还典价
,

即违反债
,

出典人应负债务

不履行的责任
; 二则典权人应按等价原则清偿其典价

, “

多退少补
” 。

然而上述两种情况
,

在典权

关系中均不存在
。

从以上几个方面
,

我们可以得出结论
:

典权为用益物权
。

二
、

典权的设 定

典权的设定是创设典权的法律行为
,

是典权的原始取得方式
。

设定典权
,

须符合法律的规

定
。

就一般情况而言
,

当事人之间设定典权
,

须符合下列条件
:

1
.

须以不动产为标的物
。

典权标的物
,

即典物
,

应为不动产
,

故典权为不动产物权
。

出典人

就其所有的不动产设典
,

可以是就不动产所有权的全部设典
,

也可以是就不动产所有权的一部

分设典
。

不动产共有人
,

可以就其应有部分设典
。

如果不能确定应有部分的
,

则须经全体共有

人同意
,

以全体共有人名义设典
。

在传统民法中
,

典物包括房屋和土地
。

在我国现阶段
,

民间存

在的典权都为私有房屋典权
。

土地典权在新中国成立后已被废除
。

以不动产作为典权标的物
,

固无疑问
。

但不动产的范围如何界定
,

则存在着不同的认识
。

传

统民法认为
,

不动产权利不能作为典权标的物
,

① 非所有人不能以他人之不动产设典
。

我们认

为
,

建立适应我国市场经济需要的新型典权制度
,

这种观念应加以改变
。

首先
,

应允许不动产权

利作为典权标的物
。

现行法律已明确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
、

出租和抵押
。

以不动产权

利设典较之不动产权利的转让
、

出租和抵押更具有优越性
。

其次
,

应允许非所有 人在一定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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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

下以他人之不动产设典
。

既然允许以不动产权利作为典权标的物
,

则取得不动产权利的非所有

人 自然可以设典
。

例如非所有人就自己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设典等
。

这对于更好地发挥不

动产的效能是有益的
。

2
.

须支付典价
。

典价是取得典权之对价
。

支付典价是典权设定的要件
。

典价应一次性支

付
.

其数额 由当事人约定
。

典价不能超过卖价
,

但一般应接近卖价
。

典价一般以金钱计算
,

也可

以用实物计算
,

但用实物计算的
,

应折算为金钱
。

按照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贯彻执行 (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法通则 )若干向题的意见 》第 1 20 条
, “ 以合法流通物作典价的

,

应当按照 回赎时市场

零售价格计算
” 。

典价包括原典价和找价
。

原典价是指典权设定时所支付的典价
,

找价是指典

权设定后所增加的典价
,

又称
“ 加典

” 。

通常认为
,

经当事人协商同意
,

可以增加典价
。

同理
,

经

当
一

事人协商同意
,

亦可以减少典价
。

对此
,

最高人民法院在上引《意见 》中曾指出
:

在典期内
,

经

书书人约定增减典价的
,

应当准许
。

3
.

须在典期以内设定
。

典期
,

是指阻止出典人行使回赎权的期限
。

在典期内
,

出典人不得

回赎典物
。

典期届满后
,

出典人方可行使回赎权
。

因此
,

典期届满
,

典权并不消灭
,

只有在出典

人回赎典物或在回赎期内不回赎典物
,

典权方归消灭
。

在传统民法中
,

典权按典期
,

可以分三

种
:
( )l 定有期限的典权

。

是指定有限制回赎权行使的期限
。

该期限为典权人占有典物并使用

收益的最短期限
。

典期得由当事人自行约定
,

其约定方式有二
:

一是约定典期为若干年
,

二是约

定出典后一定期限内不得回赎
。

无论哪种约定方式
,

典权的最长期限均不得超过法定期限
。

台

湾民法典第 9 12 条规定
, “

典权约定期限不得逾 30 年
,

逾 30 年者
,

缩短为 30 年
。 ”
我国法律无

这方面的规定
,

但司法实践一般也作如此解释
.

定有期限的典权
,

在典期内或典期届满时
,

当事

人可以约定延长
。

应当指出
,

在典期内延长典期
,

前后典期合并计算不能超过法定典权最长期

限
;
在典期届满后

,

延长典期
,

实为更设一种新典权
,

其约定期限亦不能超过法定典权最长期

限
。

( 2) 未定期限的典权
。

当事人没有约定典期
,

出典人可以随时回赎典物
。

从理论上讲
,

当事

人是否约定期限
,

当属其自由
,

但法律上亦应有最长期限之限制
。

台湾民法典第 软 4 条规定
:

·
典权未定期限者

,

出典人得随时以原典价 回赎典物
.

但自出典后经过 30 年不回赎者
,

典权人

即取得典物所有权
。 ”
我国司法实践亦作如此解释

, “
典契未载明期限经过 30 年未赎的

,

原则上

应视为绝卖
” ①

。

未定期限的典权
,

当事人得于典期存续中
,

改定为定有期限之典权
,

但改定前

后的合并期限不能超过法定典权最长期限
。

( 3) 不得附绝卖条款的典权
。

所谓绝卖条款是指在

典期届满后
,

若不回赎
.

即作绝卖之条款
。

从典期而言
,

虽可由当事人自由约定
,

但为保护出典

人利益
,

则不得不对典期作一定的限制
。

这种限制就是典契不得附绝卖条款
。

台湾民法典第

9 13 条规定
: “

典权之约定期限不满 15 年者
,

不得附有到期不赎即作绝卖之条款
。 ”
可见

,

典权

期限不满 15 年的
,

即为不得附绝卖条款的期限
。

如果当事人设定了此类条款
,

则该条款无效
,

出典人仍可按回赎期回赎典物
。

如果典期在 15 年以上
,

而当事人设定了绝卖条款
,

则该条款有

效
,

出典人典期届满不赎的
,

即视为绝卖
。

4
.

须采取特定形式
。

设定典权
,

通常依合同方式为之
。

由于典权关系涉及的内容比较复杂
,

因而
,

典权的设定应采取书面合同的形式
。

典权当事人应当签订典权合同
,

即典契
。

合同中应

载明标的物
、

典价
、

当事人的权利义务
、

典期
、

回赎期等内容
,

双方要签字盖章
。

典权合同是转移

不动产占有的合同
,

因此
,

必须进行登记
。

在我国
,

以房屋为标的物的典权合同
,

须到房屋管理

氏
,

最 高人民法院 `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于问题的童见 》第 58 条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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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办理登记手续
;以土地使用权为标的物的典权合同

,

须到 土地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手续
。

三
、

典权 当事人的权 利

(一 )典权人的权利

1
.

典物的
: , !’ 有

、

使 ! tl
、

L没六企权 呼犯权 尸
、 f f有典物 是典们 人

`

不 :l

)
`

灯r l l益权的 : }汀拌 , ”仁寸健大
、

f;
.于f

有典物
.

典仪吵{Jl 下能成 认
。

1、 1
·

梦健杖 )
、
占丫j典物是 戌 }狡, ` i 有

,

还址 l:。J犷妾: 、` 了j
,

, 1
. 1 {: : IJ! 下̀ l

.

JJ
。

1旦

无论何种占有
,

典权人都享有物上请求权及追及权
。

典权人的用益权是典权法律属性的必然反

映
,

也是典权人设定典权的 目的之所在
。

典权的用益方法 比其他用益物权要广泛得多
。

除当 事

人另有约定外
,

凡依典物性质
,

可实现有 益目的的方法
,

典权 人均 可为之
。

如典权人可以将承典

房屋用 于生 活居住
,

也可以 用 卜生产经价
,

出典人均 无权 卜涉

2
.

转典
、

出租权
`

转典权是拾 存代权存续期间
,

典权人有权将典物出典 于他人 典权人无

须征得出典人的同意即可转典
,

牡毛转 典
J

必须符合
一

「列条件
: ( )l 须在典权存续期 l可为之

; ( 2) 转

典价不得超过原典价
。

若超过原典价
,

其超过部分不得对抗原出典人
。

原出典人只须支付原典

价
,

即可回赎典物
,

不足部分由原典权人补足
; ( 3) 转典期不得超过原典期

。

原典权定有期限的
,

转典不得超过该期限
。

原典权未定期限的
,

转典亦不得定有期限
; (4 )须无禁止转典的约定

。

转

典后
,

转典权人取得转典权
,

在原典权范围内
,

享受转典权的利益
。

但典权人对典物因转典所受

之损害
,

应 负赔偿责任
。

转典后
.

原典权关系不受影响
,

故出典人回赎典物
,

可以向原典权人为

之
,

亦可以向转典权人为之
,

转典权人不得拒绝
。

出租权是指典权人有权将典物出租于他人
。

出租权实际上是典权人用益权的延伸
。

典权

人无须征得出典人的同意即可出租典物
,

但出租典物必须符合下列条件
:
( ” 须在典权存续期

间为之
; ( 2 )租赁期须在典期以内

。

如果典权定有期限
,

则租期不得超过该期限
。

典权未定期限
,

租赁亦不得定有期限
; ( 3) 须无禁止出租的约定

。

典权人虽享有出租典物的权利
,

但典物因出租

而受到损害的
,

典权人应负赔偿责任
。

3
.

转让权与抵押设定权
。

转让权是指典权人有权将典权转让于他人
。

典权人转让典权俗

称
“
退典

” ,

实际 L 是合同权利的转移
。

我们认为
,

典权人转让典权无须征得出典人的同意
。

因

为
,

一则典权是一种物权
,

典权人对其有处分权
,

二则转让典权对出典人毫无影响
,

只是典权人

变更而 已
,

原典权人退出典权关系
,

由受让人取得典权人地位
。

转让典权是否有偿
,

取决 于转让

人与受让 人的约定
,

因此
,

买卖
、

赠与等均可
。

若是有偿转让
,

其价格 不受典价的影响
。

有人认

为
,

在典权出卖时
,

出卖价格一般不得高于典价
。 `乡 我们认为

,

既然是有偿转让
,

则无限制其价

格之理
。

但无论转让价格高低
,

出典人回赎时
,

只按原典权人支付的典价 回赎
。

典权人就其所取得的典权
,

有权设定抵押权
,

以担保债权
。

在我国
,

对于典权能否抵押
,

存

在着不同的认识
。

③ 我们认为
,

典权作为一种有价值的权利
,

与其他有价值的权利一样
,

可以设

定抵押
。

对此
,

台湾民法典第 8 82 条规定
:

典权得为抵押之标的物
。

最高 人民法院《关于人民法

院审理房屋典当案件的若干意 见》 (征求意见二稿 )第 1 条亦曾指出
,

承典人对房屋享有出租
、

抵押和转典等处分权
。

典权人以典权设定抵押
,

当典权人 (抵押人 )到期不履行债务时
,

抵押权

礴
`

史尚宽
: 《物权法论 》 ,

第 39 6 页
.

赵万
· 、

刘政 t 编
: 《中国房产法的理沦 与实 务》

.

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19 9 2 年版
.

第 129 面
。

参见郭星
:
《典权能否抵押 》

.

《法学 》 19 9 2 年第 9 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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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应如何优先受偿呢 ?我们认为
,

抵押权人只能将典权出卖或自己取得典权
,

以满足 自己的债

权
,

而不能变卖典物或取得典物所有权
,

因为典物不是抵押标的物
。

4
.

优先购买权
。

在典期内
,

出典人出卖典物时
,

典权人在同等条件下
,

有优先购买的权利
。

典权人的优先购买权为台湾民法典第 91 9 条所规定
: “

出典人将典物之所有权让与他人时
,

如

典权人声明提出同 一之价额留买 者
.

出典 人非有正书理由
.

不得拒绝
。 ”

我国法律中无此规定
,

但在民间的典权关系中
,

典权人普遍享有这 种权利
。

典权人优先购买权具有何种效力
,

理论上有不同认识
。

有主张优先购买权仅具有债权效力

的
,

亦有主张优先购买权具有物权效力的
。

① 按台湾民法典第 9 19 条
“

判解要旨
”
的解释

,

典权

人留买权仅为典权 人与出典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
,

出典人违反此项义务
,

而将典物所有权让
,一他人时

,

典权 人仅得向出典人请求赔偿
,

不得主张他人受让典物所有权契约无效
。

可见
,

这 里

显然是承认留买权仅具债权效力
。

我们认 为
,

应赋
一

子典权 人优先购买权 以物权效力
。

因为
:

( 1 )如果不赋予优先购买权以物权效力
,

则典权人优先购买权将形同虚设
,

不利于保护典权人

利益
; ( 2) 典权人对典物占有

、

使用
、

收益的权能
,

具有排他性
。

基于这种排他性
,

典权人优先购

买权亦应具有排他性
; ( 3) 典权人优先购买权与共有人优先购买权

、

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应具有

相同性质
,

即都应具有物权效力
。
②

由于共有人可以出典应有部分
,

典权人又可以出租典物
,

所以
,

在出典人出卖典物时
,

就可

能会产生共有人优先购买权
、

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与典权人优先购买权并存的情况
。

我们认为
,

共有 人优先购买权应优先于典权人优先购买权
,

而典权人优先购买权应优先于承租人优先购

买权
。

因为
,

按照物权法原理
,

在同一标的物上
,

先设定的物权优先于后设定的物权
。

上述三种

优先购买权都具有物权效力
,

但设定的先后顺序不同
,

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先于典权人优先购买

权产生
,

典权人优先购买权又先于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产生
。

应当指出
,

在前一种优先购买权不

存在或不行使时
,

则后一种优先购买权应优先
。

5
.

修缮重建权及费用求偿权
。

修缮重建权是指典权人在典权存续 中
,

对典物因不可抗力发

生毁损灭失的
,

有权修缮或重建
,

以继续使用收益
。

台湾民法典第 9 21 条规定
: “

典权存续中
、

典

物因不可抗力致全部或一部灭失者
,

典权人
,

除经出典人同意外
,

仅得于灭失时灭失部分之价

值限度内
,

为重建或修缮
。 ”

由于典权为用益物权
,

所以
,

典权人修缮重建因不可抗力而毁损灭

失之物
,

以继续其对典物的用益
,

当属必然
。

除不可抗力的原因外
,

典物因其它原因而毁损灭失

的
,

典权人仍可享有修缮重建权
.

故典物因第三人
、

出典人
、

典权人之原因而毁损灭失的
,

典权

人均有权修缮重建
。

费用求偿权是指典权人就典物所支出的费用
,

有权要求出典人偿还
。

台湾民法典第 92 7 条

规定
:

典权人因支付有益费用使典物价值增加或重建修缮费用
,

在典物回赎时
,

得于现存利益

限度内
,

请求偿还
。

典权人就典物支出之费用有三种
:

一是必要费用
,

即为保存典物所不可缺少

的费用
;
二是有益费用

,

即为增加典物价值所支出的改 良费用
; 三是修缮重建费用

,

即修缮或重

建毁损灭失的典物所支出的费用
。

这种费用应结合典物毁损灭失的原因及典物意外灭失风险

责任的负担原则
,

在修缮重建部分现存利益限度内予以偿还
。

(二 ) 出典人的权利

史尚宽
: 《物权法论 》

,

第 41 1一砚 2 页
。

房绍坤
、

l’. 志宏
: 《优先购 买权初探 》 , 《烟台大学学报 争19 9 2 年第 l 期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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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.

典物的所有权
。

典权是
·

种他物权
.

出典人只是将典物的占有
、

使用
、

收益权转移给典权

人
.

所 了f 权仍域
一

J’ -出典人
。

因此
,

典权设定后
,

出典人有权处分典物
,

如出卖
、

增与等
。

但典权人

之典权 j争不 l,
;

!此 Ir“受影响
,

只是出典人发
’

l毛变化一1f丁已
`

虽然 出典 人有权处分典物
,

但是
.

在出卖 f付
,

典权 人有优先购买权
.

并得按时价找贴
,

即按

照咚物的 l卜犷价
.

将睐典价抵销 于价的 邝分
.

帐 , 、幸山典权 仪 纷甘 !七爪额
.

找贴后
.

典权 人取得典

物所有权
.

典杖关佘卜11况 i司川 111
,

J火
、

2
.

抵押设定权
。

出典人对典物享有所有权
,

可以就典物之上再行设定权利
。

但出典人不得

在典物 上设定与典权相抵触的权利
,

如不得重典等
。

出典 人在典物之上能 否设定抵押权
,

即先

典后押
,

理论 卜存在着否定说 与肯定说两种主张
。

否定说认为
,

同 一不动产设定典权后
.

不得再

设定抵押权
.

其理山 仁要有
: ( 1) 既然允许典权得 为抵押权之标的物

、

若再 允许出典 )、 以 典物抵

押
,

则不但权利可f使发土冲突
.

以使法律 关系趋 J
:

夏杂 (即典权设定 4l’
,

出典权 人 已 下能时典

物行使用益权
,

一

若再允许出典 人以典物抵押
,

则无抵押拍 欠之内容
。

肯定说认为
,

同一不动产设

定典权后
.

仍可设定抵押权
,

其理由主要有
:
( ” 不动产所有人将不动产出典他人后

,

依法虽有

不得重典之限制
,

但所有权并未丧失
,

故于不妨害典权范围内
,

仍得为他人设定抵押权
。

( 2) 抵

押权是一种价值权
,

不以 用益为 目的
,

与典权效力并无抵触
。

( 3) 典权人可以典权设定抵押权
,

乃以典权为标的物
,

而非以典物为标的物
,

二者标的不相同
,

其权利之行使
,

不致发生冲突
,

亦

不致使法律关系趋于复杂
。

( 4) 出典人虽不能对典物行使使用收益权
,

但对典物之余存价值设

定抵押权以担保债权
,

实为经济上弱者所必须
。

如果认为出典人因不享有用益权
,

而对典物余

存价值
,

亦丧失利用的权利
,

则有失公平
。

① 台湾大多数学者持肯定说
。

我国有的学者认为
,

我

国的立法和理论应选择肯定说
。

② 我们亦持这种学说
。

与先典后押相反者
,

是先押后典
,

即对同

一不动产先设定抵押权
,

再设定典权
。

对此理论上并无分岐
,

人们均持肯定态度
。

在典权与抵

押权并存时
,

其优先顺序当以设定先后定夺
。

在先典后押的情况下
,

典权优先于抵押权
。

所以
,

( 1) 典权人因绝卖而取得典物所有权时
,

抵押权不能继续存在
,

归于消灭
。

否则
,

将对典权 人取

得所有权构成妨害
。

( 2) 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
,

不能妨害典权人之典权
。

所以
,

抵押权 人在出典

人不履行债务时
,

可将典物折价取得所有权
,

而成为出典
。

也可以将典物变卖
,

而使受让人取得

所有权
,

成为出典人
。

当然
,

若典权人为受让人
,

则典权因混同而消灭
。

在先押后典的情况下
,

抵押权优先
一

于典权
。

所以
,

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时
,

可以对抗典权
,

即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可导

致典权的消灭
,

出典人应返还 典价 与典权 人
。

拐然
.

如第
_

只人愿意购买设有 典权的抵押物
.

则典

权可继续存在
。

3
.

回赎权
。

回赎权是指出典人向典权人提出原典价
,

回赎典物
.

以 消灭典权的一种权利
。

从

性质上讲
,

回赎权是一种形成权
。

所以
,

只要出典人为回赎行为
.

典权即归消灭
。

回赎典物是出

典人的权利
,

典权人无权要求出典人回赎
。

出典人行使回赎权须具备下列条件
:
( 1) 须于回赎期限内为之

。

回赎权的期限是出典人得

行使回赎权的法定期间
。

该期间为除斥期间
,

期限届满而不回赎的
,

回赎权即为消灭
,

典权人取

得典物所有权
。

定有期限典权的回赎期
,

台湾民法典第 9 23 条规定为 2 年
。

我国司法实践中
,

一般确定为 10 年
。

典期为 15 年以上
,

而附有绝卖条款的
,

典期届满时应即行回赎
,

否则
,

回赎

j 郑玉波 主编《民法物权论文选辑 》 ( 卜)
,

第 9 5 。一 9 53 面
。

公 暇开军
: 《

’

场前 认法 对担保物权 基本仲类的选择 rJti 题 办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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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消灭
。

未定期限的典权
,

出典 人可以随时回赎
.

但应提前
一

定时间通知典权人
。

台湾民法典

第 9 25 条规定为应提前 6 个月通知典权人
。

我国最高人民法院《关 f 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

干问题的意见 》第 58 条规定
.

若 自出典后经过 30 年不赎的
.

回赎权消灭
; ( 2) 须提出原典价

。

出

典人仅有回 赎典物的意思 表示
.

若 不提出原典价
.

则不发生 bJ[ 赎的效 勺
。

原典价包括 典权 人在

设定典权时所支付的典价和出典后增加支付的典价
。

出典 人只须提出原典价
,

向典权 人表示回

, 赎典物的意思
,

即 可产生消灭典权的效 力
。

这里有疑问的是
·

典权人能否要求出典人增加回赎

典价
。

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
,

典权人要求出典人高于原典价回赎的
,

一般不予支持
。

山 但在

我国的司法实践中
,

对历史遗留的典权关 系
,

一般是以实物来计算回赎典价
,

即先计算出典权

成立时典价能购买的实物数量
,

在回赎时仍以相同数量的实物折合成现金来回赎典物
。

这实际

上就是允许增加回赎典价
。

在台湾民法中
,

亦允许依情势变更原则
,

增加回赎典价
。

② 我们认

为
,

依民法情势变更原则
,

允许增加回赎典价是合理的
。

否则
,

会产生不公平的结果
。

四
、

典权 立 法的基本构想

基于 卜述对典权基本问题的研究
.

我们认为
.

我网的典权 认法
.

应确 认如 !
` 社要内容

:

{
.

泛; 津性质时选择 典权 试法应确认典权为币益物权
.

.L) 川益物权 角 i贾确定典权的 禽义及

具体内容
。

2
.

典权标的物的范围
。

我们认 为
,

典权标的物应包括不动产及不动产权利
。

具体 有以 下几

项
:
( )l 私有房屋 ; ( 2) 公有房屋

; ( 3) 国有上地使用权
: ( 4) 集体 土地使 用权

。

3
.

典期
。

典权立法应规定典权的最长期限
。

该期限依典物不同应有所不同
:

典物为房屋的
,

以 3 0 年为宜
;典物为土地使用权的

,

以 50 年为宜
。

典权定有期限的
,

不得超过 30 年或 50 年
。

未定期限的典权
,

亦以 30 年或 50 年为限
。

4
.

典权 人的权利
。

典权立法应规定典权人的如下权利及其条件
:
( 1) 转典权与出租权

; ( 2)

转让权
; ( 3) 抵押设定权

.

该权利可在抵押权中规定
; ( 4) 优先购买权

; ( 5) 修缮重建权
; ( 6) 费用

求偿权
。

5
.

出典人的权利
。

出典人的权利及其条件
,

可规定如下几项
: ( )l 典物处分权

; ( 2) 抵押设定

权
。

该权利应以立法明确规定为宜
,

以免产生疑义
; (3 ) 回赎权

。

应规定回赎期
:

定期典权之 回

赎期
,

可规定 为 4 年 ( 10 年过长
,

2 年过短 )
。

未定期典权应允许随时回赎
,

但应给对方必要的准

备时间 (如 1 年 )
。

出典人超过回赎期或超过 30 年 (或 50 年 )不赎的
,

视为绝卖
。

6
.

其他问题
。

如找贴
、

典物的风险负担
、

典权的消灭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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